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73）

（認股權證代號：614）

須 予 披 露 及 關 連 交 易

澄 清 公 告

該公告內「銷售貸款」的定義應為「Uprite（而非本公司）欠付賣方的貸款，於二零

零八年四月三十日的總金額約為91,359,849港元，該筆貸款不計息，須按要求償

還」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刊發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內「銷售貸款」的定義中無意造成的排印錯誤。

「銷售貸款」的定義應為「Uprite（而非本公司）欠付賣方的貸款，於二零零八年四月

三十日的總金額約為91,359,849港元，該筆貸款不計息，須按要求償還」。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（莊友衡先生、金紫耀先生、王迎祥

先生及王林先生）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（連慧儀女士、劉劍先生、岑明才先生及

邱恩明先生）組成。

承董事會命

威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總經理

金紫耀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五月六日


